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南宁糖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糖业”、“上市公司”、“公司”）2014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文件要求，对南宁糖业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

查，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24,925 万元与民加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加资本”）、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浸辉”）、

深圳国海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创新”）、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加银”）、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

农投”）签署《南宁糖业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共同设立南宁

糖业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合

伙企业”或“并购基金”）。 

合伙人广西农投与公司在 2016 年 6 月 5 日已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在协议生效后或未来 12 个月内，广西农投将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广西农投为公司关联方。广西农投

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利益安排，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合伙企业共 6名合伙人，其中普通合伙人 3名，有限合伙人 3名（分为优先

级有限合伙人 1名，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2名）。合伙人具体信息如下： 

1、普通合伙人 



（1）普通合伙人名称：民加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12月 30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0号 2304室 

法定代表人：蒋志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整 

民加资本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投资领域为股权

投资和产业基金管理。 

（2）普通合伙人名称：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5月 4 日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909室 

法定代表人：代卫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 1千万元整 

光大浸辉的实际控制人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投资领域为股权投资

和产业基金管理。 

（3）普通合伙人名称：深圳国海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12月 29日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朗蒙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整 

国海创新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投资领域为股权投资

和产业基金管理。 

2、有限合伙人 

（1）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名称：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民生银

行民生加银资管南宁分行理财 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1月 24 日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336号 1806-8室 

法定代表人：蒋志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亿元整 

民生加银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投资领域为股权

投资和产业基金管理。 

（2）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名称：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12月 29日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 30号广西水利电业基地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廖日裕 

注册资本：人民币 71亿元整 

广西农投的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区国资委。主要投资领域为广西自治区易地扶

贫搬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建设、农业现代化建设、生态农业、农村

农业类投资以及电网建设与改造、中小水电站投资开发、供水工程等。 

（3）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名称：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5月 14 日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 10号 

法定代表人：肖凌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408 万元 

南宁糖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南宁市国资委。 

三、产业并购基金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南宁糖业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登记为

准） 

（二）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三）设立规模：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25亿元。 

各合伙人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名称/姓名 身份 
认缴出资

额 

出资所

占比例 

出资

方式 



民加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025 0.01% 货币  

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025 0.01% 货币 

深圳国海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0.0025 0.01% 货币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民生

银行民生加银资管南宁分行理财 2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优先级有限

合伙人 
15 60% 货币 

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7.5 30% 货币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劣后级有限

合伙人 
2.4925 9.97% 货币 

（四）存续期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限 5年，合伙企业经营期届满后，如仍有

未退出投资项目或其他原因需要延长经营期限的，需要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通过

后可延长经营期限 1年。 

（五）出资方式：各合伙人以现金方式缴付出资，普通合伙人在合伙协议签

订后，一次性出资全部认缴额。各有限合伙人按照执行事务合伙人通知的日期以

约定同等出资比例缴付出资。 

（六）资金来源：本次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会计核算方式：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核算 

（八）决策机制 

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设立后三十日内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

委员会是本合伙企业最高投资决策机构，由 7名委员组成，其中优先级有限合伙

人选派 1名，光大浸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选派 1名，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选派 1名，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选派 2名，民加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选派 1名，深圳国海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选派 1名。投资决策委员会按照一

人一票的方式对基金管委会出具的审批通知或指令，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事项作

出决议。投资决策委员会所作决议事项须经 5 票以上（含）委员通过方为有效。 

（九）基金投向 

合伙企业的目的是投资于国内外糖业资产。合伙企业主要服务于南宁糖业的

核心业务，以与南宁糖业的主营业务相关的、能形成规模效应或者协同效应的、



行业前景看好的行业或企业为主要的投资方向。利用合伙企业作为南宁糖业产业

整合的平台，围绕南宁糖业既定的战略发展方向开展投资、并购、整合等业务，

加快推进南宁糖业产业发展战略，提高和巩固南宁糖业在行业内的地位。 

（十）收益分配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各期出资到期日之外的任一收益分配基准日，合伙企业应

当向优先级合伙人分配按照如下公式计算的收益： 

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在该收益分配基准日应获分配的收益=该投资收益核算期

每个公历日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余额×6.5%×当期天数÷360。 

如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已实现全部实缴出资返还且期间收益分配后还有剩余，

则应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普通合伙人所获得的分配额等于普通合伙人在

合伙企业中的实缴出资额。如仍有剩余则应向劣后级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所获得的分配额等于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实缴

出资额。如进行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收益分配后还有剩余，由劣后级

有限合伙人根据持有的财产份额等比例享有。 

（十一）退出机制：各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退出。 

四、合作投资事项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况 

产业并购基金自身并不涉及经营具体业务，主要是以股权投资为主。公司参

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专业管理和市场化运作，期望通过

该基金收购国内外糖业资产，通过并购重组加速公司的产业升级和成长。 

由于基金所投资的方向是国内外糖业资产，不能排除产生与公司产生同业竞

争或关联交易的风险。 

如导致同业竞争的，各方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监管机构的要求，按照公平、公允等原则协商妥善解决，以避免同业竞争；如构

成关联交易的，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有利于推进公司与上述专业投资机构的互补合作，加快

公司产业整合平台搭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拓宽盈利渠道，不会直接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及主营业务发展，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及维护公司发展利



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六、风险提示及防范措施 

（一）行业竞争风险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食糖市场的消费量逐年提高。制

糖行业的市场空间和预期效益使得制糖企业进入新一轮的“洗牌”阶段，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近年来，其他多家制糖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进行产业并购，实

现了快速扩张，加剧了行业的竞争。如果南宁糖业不能有效把握机遇，利用近两

年众多糖厂经营困难、濒临破产这一良好契机，开展并购重组，进行低成本扩张，

将面临落后于竞争对手的风险。 

应对措施：南宁糖业为了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实现“做优存量、做大增量、

打造百亿南糖”的“双百”发展战略和目标，急需抓住制糖行业并购的良好时机，

对外扩张兼并重组制糖企业，控制蔗区资源，做大做强主业，提高企业市值，持

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并购整合风险 

整合风险是企业并购成功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企业并购交易的结束，并不

意味着并购的成功，相反表明企业开始进入真正的并购关键期。如果对被并购的

目标企业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企业难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财务协同效应、市

场份额协同效应以及经验共享互补效应等效果，甚至整个公司会被目标企业的不

良业绩所拖累。 

应对措施：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完善整合计划，妥善且迅速地整合；重视经

营、管理和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促进信息对称；以灵活、理解的方式处理好

同并购标的企业员工的关系。 

（三）管理风险 

标的企业在被并购后，由于南宁糖业与其原来的管理制度在融合上会有一定

的不适应性，导致在管理上出现形式较多的风险，使得员工流失的可能性加大。

如在管理流程、职责分配、汇报关系、薪资福利、职业发展定位等方面存在与原

来较大的不同，难免产生各种顾虑和猜疑，从而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员工的工作

情绪，进而加剧人员的流动。 

应对措施：结合工作特点与实际需求，在制度层面做好设计，构建和谐工作

环境；设计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将公司所得回报与员工的工作质量挂钩，公司



在对员工的薪酬支付上也实现与绩效挂钩的方式，对绩效考核优秀的员工支付更

高的工资，反之亦然。 

因此，上市公司积极应对成立产业并购基金可能面临的风险，有效维护公司

利益和股东利益，不存在因为设立并购基金产生对外担保风险。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出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该议案尚需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此项议案

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公司拟与民加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光大浸辉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深圳国海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南宁糖业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之合

伙协议》，共同设立南宁糖业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制糖

业并购重组的有利时机，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对公司具有战略意义的投资和并购

标的，加快外延式发展的步伐；有利于降低公司并购重组可能面临的风险，加快

推进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实现公司和股东收益的最大化。该事项的实施符合公司

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一

致同意上述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提交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此项

议案发表了同意此项议案的独立意见：“1、《关于拟出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得到我们的事情认可；2、公司

本次以自有资金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借助

专业机构的资源，提高对投资标的相关运作的专业性，为公司进一步巩固行业地

位、有效地整合产业链提供支持，促进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实现公司和股

东收益的最大化。本次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本次交易作为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对公司及

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



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南宁糖业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南宁糖业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事项，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和同意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由于产业并购基金存在

基金未来收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出

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曹巍                            郭晓光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